[bookmark: _GoBack]施工协议
甲方：唐山文丰特钢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WFTG-SB-2204动力-016
签订地点：曹妃甸装备制造园区
乙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22年4月27日
经双方友好协商并本着平等、自愿、诚实守信的原则，签订此协议由双方共同遵守，具体条款如下：
1、 制作内容范围、标准、做法、期限及质保期限：
（1）内容范围：办公楼中央空调溴化锂机组维修保养；（2）做法及验收标准：机组内腔清洗，机组真空度检测，机组电控元件及系统检测等机组常规保养工作；（3）完工日期：合同签订后10天；（4）质保期：12个月；（5）质保金：10%。
二、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①、甲方有权对因乙方技术能力问题而达不到甲方要求，给甲方造成损失，要求赔偿的权利，并有权终止此协议。②甲方有义务向乙方提供有关的技术资料和在乙方维修过程中的技术指导，甲方无偿提供施工用水、电。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①乙方的权利：乙方有权提出有效的安装方案，但需要甲方同意后方可实施。②乙方的义务：乙方有义务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规范，为甲方提供安装服务，乙方提供施工工具、维保用主辅材、耗材、现场清理、安全防护等。
三、费用金额和结算期限：
费用金额总价：15800元（大写：壹万伍仟捌佰元整）。保养完成甲方验收合格后，供方根据需方完工证明开具合法有效的全额 6 %增值税专用发票，在需方财务入账后次月月计划结算，余10%作为质保金，待质保期满无问题后结清。现汇结算。
四、违约责任：（1）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给付乙方结算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相应违约金;（2）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日期完成本协议内容的，每延期1天给付甲方违约金1000元。（如达不到本协议质量要求，视同未按期完工处理。）
五、其他约定事项：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在协议签订地法院起诉。
六、本协议共四份，甲方三份，乙方一份，双方签字盖章生效，施工方案与合同具备相同法律效力。传真扫描件签订有效。
七、廉政条款：乙方承诺在此商业过程中，如有商业贿赂行为，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扣除所有款项，不再与乙方发生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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